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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参考格式）

项目名称：2023 年年度规划专项经费

评价年度：2023 年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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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城乡规划法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

通知》（自 然资发〔2019〕87 号） 、《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及文件要求，为贯彻

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

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、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

民政府印发〈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措

施〉的通知》（粤发〔2021〕5 号）精神，加快我市国土空间规

划体系的构建，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本依据。预期投

入 1200 万元。截至 2023 年底，项目已基本完成全部工作；《湛

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已于 2023 年 10 月经

省政府批准实施，《湛江市中心城区排水（雨水）防涝综合规划》

已于2023年5月经市政府批准实施，《湛江中心枢纽站交通规划》、

《湛江市中心枢纽地区规划暨控制线详细规划》已于 2023 年 7 月

经市政府批准实施,《湛江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修编》等国土

空间专项规划已通过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。

（二）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完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，并上报审批后，形成矢量数据

成果，为城市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本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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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包括自评对象、范围、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、评价方法、自

评工作组织等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自评：95 分，优。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到位情况。

2023 年初，财政局下达本项目预算经费 5000 万元，实际到位

2327.05 万元（全市使用）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。

实际使用 2327.05 万（其他单位使用 2675.59 万元）万元。

3.资金管理情况。按照合同约定支出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完成《湛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、《湛

江市中心城区排水（雨水）防涝综合规划》、《湛江中心枢纽站

交通规划》、《湛江市中心枢纽地区规划暨控制线详细规划》等

规划编制工作，及时提交规划成果（文本、图件及矢量数据），

为规划审批、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，完成达标率 100%；项

目达标率 100%；项目成本控制不超出预算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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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规划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省政府与市委、市政府决策

部署，强化湛江作为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、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

要发展极、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、现代化区域性海洋城市的

城市性质和职能，对全域全要素空间资源布局进行长远谋划和统

筹安排，支撑湛江实现“现代化综合枢纽，生态型海湾都市”的

目标愿景。交通类专项规划依据总体规划，积极应对湛江市在全

省乃至全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升，促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与城

市空间和产业发展相协调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5%。

五、主要经验、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

无

六、改进意见

无

七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
